中绿国证（北京）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CGC-JL-P09-01/4.0

有机产品认证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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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中绿国证（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填写说明及应具备的条件

01.填报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文字说明一律使用汉字。

02.本申请书应打印或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如有涂改，请加盖公章确认。如部分要求的内容认证委托人不存在该项目，请填“无”或“不适用”。

03.如有需要，申请书可复印后填写。

04.本申请书所指“认证委托人”，对于初次申请者系指认证申请人，对于再认证申请者系指认证获证方（或证书持有者）。

05.本申请书无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认证委托人盖章均视为无效。
06.认证委托人以及有机生产单位信息必须和营业执照一致，加工基地的相关信息必须和该单位营业执照及生产许可证信息一致。

07.生产基地的地点：生产基地的地址要求详细到村，如有多处生产地点，应详细列出（可附表）。

08.联络方式信息须准确，填写认证联络人员电话信息；
09.认证委托人需将申请书用A4纸打印，并在规定处签字或盖章后提交，其它附件可以提供清晰的正本扫描件、照片或复印件。

10.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表格进行合并、分拆或拓展。申请认证产品表格中，如果空间不足，可复制表格填写。

11.已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资格。

12.已取得相关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适用时）。

13.生产、加工的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安全卫生标准和有关规范要求。

14.建立和实施了文件化的有机产品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3个月以上。

15.申请认证的产品种类在国家认监委公布的《有机产品认证目录》内。

注：提出申请即说明认证委托人已经了解有机产品认证的要求和相关规定（CGC公开文件的内容）。认证委托人应保证遵守国家有机产品标准、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保证申请书内容及所附材料真实有效，因认证委托人虚报信息影响到认证工作实施及认证结果，由认证委托人自行承担后果。

中绿国证（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7号7层815
邮编：100088
                               电话(总机)：010-53677922

                               传真：010-53677922

                               网址：http://www.cgc-zlgz.com
	认证委托人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法定地址：                                                            邮编：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手机：                              

有机产品认证情况：

□ 首次认证    □再认证申请 □第    次    □ 扩大申请  

□ 转机构（原认证机构名称：                         证书期限：               

	认证类型：     □ 植物生产    □ 野生采集       □ 食用菌栽培     □ 畜禽养殖 
□ 水产养殖    □ 加工生产       □ 经营生产

	序

号
	生产单元/加工厂/经营场所

名称和地址
	生产单元面积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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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描述
	生产

规模
	预计

产量
	备注

	
	
	
	
	
	
	
	

	
	
	
	
	
	
	
	

	
	
	
	
	
	
	
	

	
	
	
	
	
	
	
	

	
	
	
	
	
	
	
	

	
	
	
	
	
	
	
	

	
	
	
	
	
	
	
	

	备注：

①“生产单元/加工厂/经营场所名称和地址”栏须详细填写，空间不足，请另附表说明；预计产量单位为吨

②“生产单元面积”指有机生产单元基地总面积（单位为：公顷）,加工和经营类别证书不需填写生产单元面积.
③“产品名称”应填写国家认监委《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中规定的产品名称。

④“产品描述”产品描述”是指产品的商品名等信息， 获证产品需要体现注册商标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可在“产品描述”或适当位置予以体现。
⑤“生产规模”指每个作物品种的种植面积、畜禽动物的存栏数量等。其他类别产品的生产规模可不填写。
⑥“预计产量量”单位为：吨，指认证产品实际生产或加工数量。

⑦如认证产品仅作为后续加工原料或养殖饲料使用的应进行备注。


有机产品认证申请书
认证委托人诚信声明
本组织自愿向CGC申请有机产品认证，愿意接受CGC对本组织的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等过程检查、产品检测、产地环境监测和获准认证后的监督及再认证检查。具体应承诺：
1.在生产、加工和销售过程中严格执行GB/T 19630等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承诺提供认证产品所需的真实信息，提供相关真实性材料。因材料信息虚假造成的不良后果由本企业自行承担。
2.若存在分包生产，本企业保证对分包方的生产和加工以及在分包方出现不符合的情况下采取的措施负全部责任，并保证分包方接受CGC的认证检查。

3.保证支付本次申请的所有费用并自愿接受CGC所实施的认证检查工作。保证为进行现场检查做出必要的安排：包括开放所有的认证检查区域、提供所有相关文件和记录、合理配备所需人员及条件。保证按照认证机构和检查员提出的合理整改要求改进工作，并理解因本企业存在的严重偏离可能导致检查终止，随时接受行政监管部门、认可机构及CGC的监督和检查。

4.保证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经营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持续按照有机产品标准开展生产、加工、经营活动，规范使用投入品以持续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5.拥有产品的所有权并对产品的质量负责。

6.不超期、超范围及其它误导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检测报告、检查报告、认证证书、认证标志和销售证），严格按照认证证书范围做出宣传。获证后不以违规或误导的方式使用或部分使用认证证书、有机产品认证标识或报告。

7.获证后，当认证证书被暂停、注销或撤消时，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同时停止相关认证内容的宣传，并对相关产品进行妥善处理，必要时召回。
8.当本企业的工商登记状况、联系地址和场所变更及其它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规定的通报信息变化时，及时向CGC进行通报。当地经营场所周围发生的重大动植物疫情的信息，执法部门抽查发现的严重质量安全问题或消费者重大投诉，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受到的处罚，采购原料不符合标准要求、不合格品撤回及处理等相关信息。

9.遵守认证认可相关规定，至少在认证证书有效期结束前3个月向CGC提出再认证申请。
10.承诺守法诚信，同一批产品不同时在两家（含）以上认证机构重复认证，接受认证机构、认证监管等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和检查，保证提供材料真实、执行有机产品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相关要求。
认证委托人（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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